
 

投訴程序   Complaints Procedure 
 

何謂“投訴”？ 

“投訴/complaint”的定義是“就考試的運作及相關服務對營辦考試的組織或其代理所表達的不

滿”。投訴並非“上訴/appeal”，除非它牽涉到個別考官所作的決定，或牽涉到考試程序的違反 

[ 關於上訴理據，請閱《查詢及上訴政策》] 。 

誰可投訴？ 

據現行政策，凡尋求或接受香港粵劇學者協會粵曲考級試服務的任何人士均有權投訴。考生或其教

師可以個人或集體名義作出投訴。 

不具名的或由考生、教師以外的第三方面所作出的投訴，由粵曲首席考官酌情處理。他判斷爲有麻

煩或帶惡意的投訴，會轉由粵曲考級試委員會召集人決定如何回應。 

保密性 

所有投訴均予保密，也期望所涉各方在過程中均對保密原則予以尊重。投訴影響所及的人士對投訴

的事實及性質有知情權。 

投訴的程序 

粵曲考級試委員會務求對所有投訴都作出適切而合理的處理。如認爲投訴得宜，所作出的決定會包

括適切的補救措施，並會知會投訴者。如認爲投訴不得宜，有關判決也會知會投訴者。 

只有書面投訴才視爲正式投訴，投訴人須通過電郵 info@hkacos.com 遞交投訴文本。除非在十天內

撤回，否則每個書面投訴均視爲正式投訴。投訴會紀錄在案，副本送交被投訴人士，俾作回應。 

粵曲考級試首席考官會對投訴作出初步調查。如投訴的性質使得他認爲有需要作進一步調查，他會

將資料轉呈粵曲考級試委員會召集人。後者會在考慮所有證據後決定投訴是否得宜；不排除會接觸

考生/教師以及被投訴人士作進一步瞭解。 

粵曲考級試委員會會盡力及早處理所有投訴，一般會在收到投訴後 28 天內讓投訴者得悉調查結

果。 

如過程預期有所延誤，考生及其教師會被知會。如原定人員因事無法處理投訴，不排除適當地另作

安排，以確保事情得到適切處理。 

對投訴事宜的檢視 

粵曲考級試委員會會對投訴的接收和回應作出密切檢視，以便對考生及其他服務對象的服務質量能

持續地提高。這樣，在對投訴的整體處理上就既能維持一貫性又能積極解決問題。投訴程序的有效

性會不時作出檢視，適當時候會作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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